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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2024-013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 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强化关联交易管理，提高决策效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富春环保”） 及子

公司现对2024年与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江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进行预计。 

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为1,177.39万元，2024年度与上述关联方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955.00万元。 

本事项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2024年4月9日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万娇、孙臻、张杰、蔡翘、黄永昆、吴

震林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其余3名非关联董事全票表决通过。本次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4年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富春江集团及

其下属公司 

采购电缆、 

绿色电力、 
员工福利 

市场价格 775.00 29.50 275.11 

小计 - - 775.00 29.50 2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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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市政集团及其

下属公司 

工程建设、 

劳务服务 
市场价格 2,080.00 524.14 508.75 

富春江集团及

其下属公司 
物业费、体检费 市场价格 100.00 10.73 88.85 

小计 - - 2,180.00 534.87 597.60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富春江集团及

其下属公司 

冷凝水、除盐水、

蒸汽 
市场价格 1,000.00 20.52 304.68 

小计   1,000.00 20.52 304.68 

合计 3,955.00 584.90 1,177.39 

注：以上金额均为含税金额 

 

（三） 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 

富春江集团

及其下属公

司 

采购电缆、绿

色电力、 

员工福利 

275.11 1,420.00 0.05% -80.63% 

2023年

3月 31
日披露

于巨潮

资讯网

2023-01
3号公告 

小计 - 275.11 1,420.00 0.05% -80.63%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市政集团及
其下属公司 

工程建设、劳
务服务 

508.75 0.00 2.99% - 

富春江集团

及其下属公
司 

物业费、体检

费 
88.85 100.00 0.52% -11.15% 

小计 - 597.60 100.00 3.51% 497.60%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富春江集团

及其下属公

司 

冷凝水、除盐
水、蒸汽等 

304.68 1,450.00 0.05% -89.92% 

市政集团及

其下属公司 
蒸汽 0.00 7,650.00 0.00% -100% 

小计 - 304.68 9,100.00 0.05% -96.65% 

合计 1,177.39 10,620.00 0.10% -88.91%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依据公司年初业务需要进
行的初步预测，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

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对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

异的原因说明属实，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

际经营需求，未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注：以上金额均为含税金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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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2年10月23日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327,068.761853万元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湖滨东路1399号 

法定代表人：万义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74425365XQ 

经营范围：管理运营本企业资产及股权、投资兴办实业、国内贸易、物业管理、自

有房租赁、房地产开发、园林景观绿化及开发、环保工程、市政工程；信息及技术咨询

服务（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市政集团总资产15,925,889.34万元，净资产4,998,872.34 万

元，2022度实现营业收入5,897,203.59万元，实现净利润116,944.43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市政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因此，本公司与市政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市政集团是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南昌市人民政府授权经营的大型国有企业。在2023

年“中国企业500强”排名中位列第388位，居江西省内第6位；在“中国服务业500强”

中列第130位，居江西省内第1位。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

的履约能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7年1月24日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18,6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东洲街道江滨东大道138号 

法定代表人：孙庆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143715249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移动电话机、移动通信设备、市话通信电缆、光缆、无氧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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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铜丝、电磁线、电缆交接箱、分线盒、模块和PE、PVC塑料粒子、通信配套设备及专

用电源设备、通信线路器材、光通信器件及设备制造，销售。 黄金、白银、矿产品销售；

金属材料批发、零售；移动通信技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旅

客票务代理；日用百货销售；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富春江集团总资产473,820.27万元，净资产174,159.53万元，

2023度实现营业收入1,161,454.12万元，实现净利润5,083.76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富春江集团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因此，本公司与富春江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富春江集团为全国文明单位，且连续多年入围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民营制造业

500强。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

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交易定价参考采购发生时同类商品销售主体或劳务提

供主体的报价以及关联方向其他客户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的交易价格结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综合考虑确定。 

（2）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协议约定执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在实际业务发生时按笔分别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从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以及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属于公司生产经营中的

正常交易行为，有利于公司降低生产及管理成本和增加利润来源，保障员工健康权益，

提高经营效率。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上述关联交易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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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以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8日召开的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于2024年度预计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是按照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进行的，有利

于公司更好的开展公司主营业务，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并同意将该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9日 


